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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分家析产及纠纷规避探究*
——以敦煌契约文书为中心

巨 虹

摘 要：留存至今的敦煌文书记载了大量反映民众分家析产（别籍异财），身份与财产继承关系的行为与实

践，展示了民间法、“乡法”以及儒家、佛家相关规范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结合程度与共存方式。从法律社会史的

视角切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观照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家析产情况，将法典、传世文献与敦煌文书相互印证，可以

进一步深入分析其反映的经济内容，探讨家庭成员的身份与家产析分之间的特定关系。通过对分家实践的考

查，有益于解释敦煌社会变迁的状态，更好地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法与习惯法及其后隐含的法律文

化与文化心态。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日渐减弱的凝聚力和权威感使得血缘亲情也有所淡化，最终血缘亲情难

敌财产利害关系，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分家异财成为大多数家庭成员的必然选择，由此在析分后的小家庭中形

成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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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代际财产的重要传递方式就是分

家析产。以敦煌文书为中心观照中国传统社会

的分家析产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家庭

遗产分配的法规、民间的一些地方惯例和不成

文的习俗，进而使现今的人们了解唐宋时期相

关地区家庭发展状况，甚至观照儒家文化、佛教

对当时西部地区家庭的影响。

敦煌文书中的分家析产现象在家庭、社会

生活中较为重要，素为学界所重①。日本学者仁

井田陞《唐宋时代の家族共产と遗言法》对敦煌

所出遗言状的形式、内容作了深入探讨。道端

良秀《唐代の寺田と僧尼の私有财产》，谢和耐

《中国 5—10 世纪的寺院经济》一书中的第三章

《财富的积累》，对僧尼所拥有的私人财产及继

承问题进行了探讨。齐陈骏《有关遗产继承的

几件敦煌文书》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家庭

遗产分配、纠纷的二十多件文书为研究对象，总

结了唐宋两代家庭财产分配、继承的几条原则，

注重从家庭财产继承、分配原则入手探讨。邢

铁《唐代的遗嘱继产问题》以《敦煌资料》第一辑

中收录的唐懿宗咸通六年（865 年）尼姑灵惠的

遗嘱为例介绍唐代继产遗嘱的订立手续。王斐

弘的《敦煌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中用两章的篇幅

集中介绍、分析了“敦煌分家析产文书”和“敦煌

析产遗嘱文书”，对立约前提、原因、家产分割情

况及原则等问题作了集中的讨论。

张仁善提出法律社会史就是“法律与社会

结构、社会生活等互动的历史”［1］，具体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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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

生活及社会心态关系的历史，目的是揭示中国

法律发展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探

求中国法律演变的历史规律”［2］。本文从法律

社会史的视角切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观照中

国传统社会的分家析产情况，将传世文献与敦

煌契约文书相互印证，进一步深入探讨家庭成

员的身份与家产析分之间的特定关系。通过对

分家实践的考查，以期有益于解释敦煌社会变

迁的状态，更好地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民间法与习惯法及其后隐含的法律文化与文化

心态。

一、敦煌文书中对分家析产习惯的

认知

唐宋时期鼓励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的存

在，倡导不分家、不分财产。《唐律》的《名例律》

在“十恶”条中列入了“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

财”的“不孝”罪行［3］21，明确规定：“祖父母、父母

在，别籍异财。疏议曰：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就

养无方，出告反面，无自专之道。而有异财别

籍，情无至孝之心，名义以之俱沦，情节于兹并

弃，稽之典礼，罪恶难容。二事既不相须，违者

并当十恶。”［3］21统治者明令禁止祖父母、父母在

世时就分家析产，主要目的是保障老有所养，维

护教化作用，肃整社会风气，即“以敦风教”。不

过，社会现实却不因统治阶层的主观意志而一

成不变，在社会、政治、经济、个人等诸多因素彼

此交织、共同作用下，民众分家析产的现象还是

非常普遍的。

唐代《户令》以及《唐律疏议》中的《名例律》

《户婚律》等，共同组成唐代一套比较严密、成

熟、实用、可行的关于家产继承的法律制度，对

民间的分家析产进行引导和规范。

分书或者遗嘱，其实可以视作长辈与后辈

之间，在特殊情况下（例如临终）所签订的书面

契约，用来分割家产，规定其他相关内容。一份

完整的遗嘱主要包括以下要素：遗嘱订立时间，

立嘱原因，立嘱人与继承人姓名，遗产的具体内

容及数量，对继承人的要求，继承人违约后的精

神（或物质）惩罚措施，当事人与见人、保人的

签押。

在敦煌文书中，分书多用来解决分家事宜，

“遗嘱”或“析产遗嘱”则主要解决析产事宜。王

斐弘提出：“‘析产遗嘱’遵照的是立遗嘱人的意

愿，而‘分家’则是在‘均分原则’下的机会平

等。”［4］这里的“平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所谓

“平等有两种含义，即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

平等，前者又称抽象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是

指人们在法律地位上的一律平等，彼此无优劣

高下之别；后者又称实质上的平等，是指经济主

体进行经济行为，实现自由意志的机会和能力

方面的平等”［5］。因此，在父母亡故后的家庭财

产继承方面，兄弟各自作为经济主体，在事实

上、实质上是平等的，能够实现以“均分”为前提

的机会平等。

分户、分家权在唐代法律中是受到限制的。

“诸以子孙继绝应析户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

即所继处有母在，虽小亦听析出。诸户欲析出口

为户及首附口为户者，非成丁皆不合析。应分者

不用此令。”［6］这是《通典·食货七·丁中》引开元二

十五年（737 年）户令中对分户、分家权的有关规

定。通过这条户令可知允许分家、分财的两种一

般情况：其一，继绝，即该家庭的户主没有可以成

为继承人的嫡长子或者庶子，被称为“绝户”，在

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允许同宗的、辈分相同的子

孙进行继承的。成为继绝者，就要把自己的户籍

从原来的家族中析出，被称为“应析户”。其二，

同居应分，即户令中所说的“诸户欲析出口为户，

及首附为户者”，附于该户籍上的某人想要另立

户籍，或者有人想把自己的户籍附在某人的新立

户籍上的，被《唐律》第 162 条称为同居应分。其

实，在《唐律》中，并非所有的同居者都是与该家

族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何谓“同居”？“‘同居’，谓

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并是。”［3］113这

是《唐律》中《名例律》第46条对“同居”一词的疏议

与解释。因此，《唐律》中所规定的分户、分家的法

定权，在继绝、同居应分的两种情况下可以实现。

“分书”之分，在敦煌文书中被称为“分配”

“分张”“分割”“分擘”“分支”“支分”“分却”“分

别”等。就本质而言，它们的意思都是对家产的

处理与“分配”。如，S.343v《析产遗书样文》中的

“今闻吾惺悟之时，所有家产田庄、畜牧什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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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上并以分配，当自脚下，谨录如后”［7］523；S.5647
《遗书样文》中的“右件分割，准吾遗嘱，分配为

定”［7］531。Дx.11038《遗书样文》中的“遂便分却所

有沿活、家资、产业，均分张支割，各注脚下，具

烈（列）如后”；还有 S.4374《分书样文》中的“家资

产业，对面分张”［7］455即如是，分却、分张的意思

就是分配。再如，S.6537v《分书样文》中的“今则

兄 弟 ，今对枝亲村邻，针量分割”［7］458。还有

S.2174《天复九年（909 年）神沙乡百姓董加盈兄

弟分书》中的“今对亲姻行巷，所有些些贫资，田

水家业，各自别居，分割如后”②。“分割”，依旧是

分配家庭财产的意思。

在敦煌文书中，共有二十多件涉及家庭遗

产分配的相关民间纠纷的文书，另包括分书样

式、遗书样式、立嗣文书和判案文书［8］，笔者将

相关材料整理为表 1。
表1 敦煌文书中与家庭遗产分配相关的分书、遗书样式及立嗣、判案文书

类 别

涉及兄弟分家、

遗产继承的判集

立嗣文书

遗书样文

分书样文

与家庭遗产分配、

纠纷有关的文书

卷号及文书名

P.2942《唐永泰年间河西巡抚使判集》

P.3813v《唐（7 世纪后期）判集》

P.3443《壬戌（962）年）胡再成养男契》

《沙州文录补》所收《宋乾德二年（964 年）史氾三立嗣文书》

S.5647《吴再昌养男契》

S.343《析产遗嘱》（样文）

S.6537《慈父遗书》样文

S.4374《分书》样文

S.5647《分书》样文

S.6537《分书》样文

P.3774《吐蕃丑年（821 年）十二月僧龙藏牒》

P.3730《吐蕃寅年（846 年）正月沙州尼惠性牒》（附洪 判二通）

P.3744《吐蕃年代未详（840 年？）沙州僧张月光兄弟分书》

P.3410《吐蕃年次未详（840 年？）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

P.2685《吐蕃年次未详（828 年？）沙州善护、遂恩兄弟分家契》

S.1132《吐蕃戊申年（828 年）四月六日沙州善护、遂恩兄弟分家契》

S.2199《唐咸通六年（865 年）十月沙州尼灵惠遗书》

P.3711《唐大顺四年（893 年）正月瓜州营田使武安君牒》（附判）

P.3257《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十二月河西归义军左马步都押衙王文通勘寻寡妇阿龙还田陈状牒》

S.2174《唐天复九年（909 年）董加盈兄弟三人分家契》

S.4489v《宋雍熙二年（985 年）六月沙州慈惠乡百姓张再通牒稿》

S.4654《丙午年（946 年）前后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百姓王盈子兄弟四人状》

P.6417《年代不详（10 世纪前期）孔员信三子为遗产纠纷上司徒状》

P.4992《年代未详（10 世纪后期）马军氾再晟状》

S.4577《癸酉年（973 年）杨将头遗物分配凭据》

二、分家析产的基本方法与原则

继承往往分为两种，即身份地位继承、家庭

财产继承。宗祧、爵位等是身份继承的主要对

象，嫡长子继承制一般适用于身份地位的继

承。家庭财产继承则主要侧重于对家庭财产的

分割。

（一）按遗嘱继承是财产继承的重要形式

之一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按遗嘱处理遗产的传统

习惯，即根据死者或者尊长的遗嘱分配处理遗

产。“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奴婢、店宅、资财，

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

余财并与女。无女均入以次近亲。无亲戚者，

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

传统社会分家析产及纠纷规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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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者，不用此令。”［9］这是《唐令拾遗》卷三《丧葬

令》中对遗嘱继承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进行的明

确规定，如果户绝者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就按

照上述令文的规定处理其遗产；如果遗产所有

人立有遗嘱，在证明该遗嘱有效的基础上，就按

照遗嘱的规定处理。相关遗嘱的规定，其法律

效力被认定高于该条令文的规定。遗嘱继承也

是唐代财产继承的重要形式。《宋刑统》卷十二

《户婚律》“户绝财产”条则规定：“今后户绝者，

所有店宅、畜产、资财，营葬功德之外，有出嫁女

者，三分给与一分，其余并入官。如有庄田，均

与近亲承佃。如有出嫁亲女被出，及夫亡无子，

并不曾分割得夫家财产入己，还归父母家，后户

绝者，并同在室女例。”［10］

敦煌文书 S.343《析产遗嘱》记载：“今吾醒

悟之时，所有家产田庄、畜牧什物等，已上并以

分配……已后更不许论偏说剩。”［7］523S.5647 遗

书样文也有：“右件分割，准吾遗嘱，分配为定。

或有五逆之子，不凭吾之委嘱，忽有诤论……但

将此凭呈官，依格必当断决者。”［7］531-532通过两处

记载可知按照尊长的遗嘱分配家产已成规定或

者说习俗。按照敦煌遗书的样文和实际文书可

以看出，上述唐代《丧葬令》对遗嘱继承法律效

力的强调，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被大多数人接

受并应用的。S.5647 遗书样文提出，如果有不

遵照遗嘱规定分配家产的忤逆之子，导致遗产

的分配产生争议或者纠纷，就把遗嘱“呈官”，依

“格”断决，可知遗嘱的权威性，国家律法是承认

遗嘱的。“按遗嘱分配，从政治学及社会学角度

来说，可以说是古代宗法制度的遗留，也是儒家

伦理说教的具体表现。当然，从经济学观点来

看，这是私有财产的支配权的问题了。无论从

哪一个角度来说，按遗嘱分配在当时来说是完

全合情合理的。”［8］54-55

按遗嘱分配的相关文书，还有《僧崇恩析产

遗嘱》《尼灵惠遗书》《吐蕃寅年（846 年）正月尼

惠性牒》《癸酉年（973 年）杨将头遗物分配凭

据》、P.3774《吐蕃丑年（821 年）十二月僧龙藏

牒》等。

P.3410《僧崇恩析产遗嘱》记载的是吐蕃统

治瓜沙末期、归义军初期敦煌僧界的领袖之一

崇恩以遗书形式对自己所拥有财产的分配情

况［7］508-513。崇恩生前拥有数量较多的土地、牲

畜、农具和其他物品。在遗书中，崇恩对田庄、

土地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了分配，指明车乘、牛、

驴、农具等依据寺中的文书记录，按具体的事由

进行支取。其中五头牛给了清净意，一头耕牛

和三硕冬粮麦给了僧文信（崇恩的管家）。其中

还记载：“娲柴小女，在乳哺来作女养育，不曾违

逆远心。今出嫡（适）事人，已经数载。老僧买得

小女子一口，待老僧终毕，一任娲柴驱使。”［7］511

按沙州僧崇恩在该遗嘱中的嘱咐，将自己买来

的一个婢女，留给了几年前已经出嫁的养女娲

柴。该文书对遗物的处理与分配已经到了非常

具体、细致的程度，涉及僧正、僧统、法师、沙弥，

又包括归义军的官员，以及侄子、外甥、表弟、养

女、管家等人，足以见出按遗嘱继承已经成为财

产继承的重要形式之一。

（二）诸子均分是法定继承主要遵循的原则

家庭内的共有财产究竟是如何分配的？有

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宋刑统》卷十二“卑幼私

用财”条引唐开元年间《户令》明确提出了兄弟

等男性子嗣对家庭中田宅及其他贵重财物的分

配原则，即依法分户时的“兄弟均分”原则。不

过，妻子的陪嫁财产是不属于夫家家族共有财

产的分配范围之内的，在分家时不能被列入家

庭共有财产。在《唐律疏议》第 162 条所引唐户

令中，还说到“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即“代位继

承原则”的实行。

敦煌遗书中的分书样文，为我们提供了联

合家庭中的兄弟分家析产时，按照均分原则进

行分配的典型例证。所谓“联合家庭”，是指由

父母与两对以上的已婚子女或由已婚兄弟姐妹

所组成的家庭。如 S.4374《分书样文》中即明文

规定：“家资产业，对面分张，地舍园林，人收半

分，分枝（支）各别，具执文凭。”［7］455“右件家产，

并以平量，更无偏党丝发差殊。如立分书之后，

再有喧悖，请科重罪，名目入官，虚者伏法。”［7］456

这个分家析产契约的样文，明确表明了对平均

分配、公平公正的追求，强调分家的原则是要均

平、和气，充分反映出敦煌社会把平均分配当作

公认的准则。S.5647《分书样文》更是明确规定：

“一一对直再三，准折均亭，抛钩为定。更无曲

受人情。”［7］463这里所说的“均亭”，就是平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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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S.6537v《分书样文》规定：“今则兄 弟

，今对枝亲村邻，针量分割。城外庄田，城内屋

舍，家资什物及牛羊畜牧等，分为△分为凭。右

件分割已后，一一各自支配。”［7］458这同样是敦煌

文书中依照“乡法”，在家庭财产分割时实行诸

子均分原则的明证。

P.3744《吐蕃年代未详（840 年？）沙州僧张

月光兄弟分书》中涉及的土地、空地、房屋、树

木，都是按法定继承的诸子均分的原则进行处

理，作出补偿的。此外，P.2685、S.1132《沙州善

护、遂恩兄弟分家契》，其中每一处园舍、每一处

田产的分配都是按均分原则分配的。再如敦煌

文书中一个普通家庭分割家庭财产的文书——

S.2174《天复九年（909 年）神沙乡百姓董加盈兄

弟分书》，大到城外地（土地）、园舍（房屋）和白杨

树、李子树（树木）和牛马驴羊（牲畜）等家中的不

动产和大件物品，小到镰、剪刀等小件家常日用

品，都是董加盈及其弟怀子、怀盈三人均分的。

兄弟均分的原则与分家机制，对维持、延续

小农经济有比较大的帮助，我们甚至可以把这

一原则视作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得以不断循环再

生产的重要来源。兄弟均分原则在一定时期适

应了社会需要，有助于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定。

兄弟均分是大家都认可的原则，与此相对

应，与“均分”相反的不合理现象就是“偏并”。

“偏并”一词没有被收入《汉语大词典》，在敦煌

文书中有出现。例如，S.343《析产遗书样文》中

就有“偏并”，即“所是城外庄田，城内屋舍家活

产业等，畜牧什物，恐后或有不亭争论、偏并，或

有无智满说异端，遂令亲眷相憎，骨肉相毁，便

是吾不了事”［7］523。就是说，为了避免日后出现

家产分配不亭（不公平）、“偏并”的现象或者议

论，使家人亲属之间发生矛盾、亲生骨肉互相诋

毁，因此，在制定析产遗书时，所有的庄田、屋舍

等不动产，以及所拥有的家活产业、畜牧什物都

要有明确的分配。再如，《沙州文录补》所收《宋

乾德二年（964 年）史氾三养男契》中，也有“偏

并”出现，即“所有［家］资、地水、活［业］、什物

等，便共氾三子息并及阿朶，准亭愿寿，各取壹

分，不令偏并”［7］358。也是对所有的家资、地水、

活业、什物都要进行亭（公平）的分配，避免发生

“偏并”现象。与“亭”的公平含义相对而言，

“偏”就是不公平，“偏并”主要指在分配家产之

后，所出现的当事人一方违背大家共同遵循的

均分原则，对当事人另一方财产的侵占和并

吞。我们可以看到，在遗书样文及相关“养男

契”中，既有对公平、均分的要求，也有对不公

平、侵占和并吞的警示。此外，从后一个例子中

可以看出，养子和亲生子一样，享有公平继承家

庭财产的权利。

三、规定违约惩罚以杜绝矛盾与

纠纷

敦煌文书的遗书中一般会用程式化的语言

规定约束性条款，此外，规定精神方面的违约惩

罚，争取得到官府认可，这都是契约文书为尽可

能避免纠纷、杜绝矛盾而提前采取的规避方式

与手段。

（一）用程式化语言规定约束性条款

遗书中会用到一些程式化语言，既说明该

遗书是当着各位亲眷的面所立，有见证人的署

名签押，可留作凭证，又作为约束性条款，约束

当事人不反悔，约束其他亲属以后不来争夺财

产，力争避免产生纠纷。例如，当立遗嘱人久病

不愈，需要处置家产时，为避免相关当事人反悔，

并使其他亲属日后无争议，就需要在文书中明确

标示“与汝儿子孙侄家眷等、宿缘之会”［11］159。

S.343《析产遗嘱》样文、S.5647《遗书》两件样文

和 S.65372v-3v《遗书》样文等文书中都有相关内

容。又如，敦煌文书 S.2199《唐咸通六年（865
年）尼灵惠唯（遗）书》中记载：“已后更不许诸亲

恡护。恐后无凭，并对诸亲，遂作唯（遗）书，押

暑（署）为验。”③这里就明确标明自己之前所述

的遗书内容，即把自己的家生婢子（私家奴婢）

威娘留给自己的侄女潘娘，自己去世之后的“葬

送营办”一切事务都由侄女潘娘来操办，这些都

是尼灵惠在自己神志清醒时所做的决定。因

此，尼灵惠提出前引约束性条款，要求其他亲属

（尼灵惠的一个弟弟金刚，三个侄男康毛、福晟、

胜贤，三个外甥尼灵皈、十二娘、索计计）在自己

去世后，不要占据、非法占有自己留下的财产

（比如婢子威娘，婢女在当时也被视为私有财

产）。尼灵惠害怕日后空口无凭，给侄女潘娘留

传统社会分家析产及纠纷规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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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麻烦，在遗书中写下这样的约束性条款，作为

书面凭证。此外 S.2199 中还有“遂告诸亲”的说

法，说明僧尼在订立继产遗嘱之时，因为大多是

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出家前原来的家人子弟，所

以要告知族人并想尽可能征得族人的同意与认

可。因此，尼灵惠想把婢子威娘留给侄女潘娘，

也要在遗书中明确写出“遂告诸亲”的说法。在

这份遗嘱中，尼灵惠的弟弟金刚、十二娘、外甥

尼灵皈、侄男康毛、福晟、胜贤、索郎水官、左都

督成真等八个人都在遗书上亲笔签名，只有尼

灵惠的外甥十二娘按了指印，这可能是由于她

不会写字。该遗嘱的格式也非常完整，对立遗

嘱的原因、对象，所分配的财产，规定的义务，在

场的见证人与誓语等都标注得非常清楚。签字

画押并呈官府盖印，每个步骤与环节都已具

备。索郎水官、左都督成真签字画押，既是证

人，又可以被视为官方的代表，说明尼僧灵惠的

遗嘱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文书后呈官府盖印，

进一步增强了遗嘱的法律效力。

前文已引《唐令拾遗》之《丧葬令》中的记

载，所述 S.2199《唐咸通六年（865 年）尼灵惠唯

（遗）书》中的约束性条款充分说明了唐朝国家

法律对亡者在生前为自己的财产所做出的处理

分配，所持有的充分尊重的态度。可见，“遗嘱”

对于财产继承具有很大的法律效力。在 S.4577
《癸酉年（853？）杨将头遗物分配凭据》［7］514中，身

任归义军将头的杨将头也以生前留下遗嘱的方

式来分割遗产，虽然其中没有标明约束性条款，

但对其遗产的分割规定得非常详细：仙子、富子

是杨将头的两房妻室，给小妻富子的是一院宅

舍、一口伯师和镜架、匮子，既包括住宅，又包括

生活用品；给妻仙子的是一口大锅。给子女的

分别有，给定千的是一头驴，一件白迭袄子，两

条玉腰带；给定女的是一口一斗的锅子；给定胜

的是一个鏊子，一口匮。该文书也说明，在有子

女的家庭中，在按照遗嘱来进行家产分配时，也

会给妻、小妻直接分配家产，子女、妻子都按照

遗嘱得到了一份财产。不过该遗嘱的财产分配

不涉及土地，只给了小妻富子宅舍，因此这个遗

嘱应该是杨将头给妻子、子女们多次析产之中

的一次。

P.3730《吐蕃寅年（846 年）正月沙州尼惠性

牒》（附洪 判二通）之中，涉及的亡僧是贺阇

梨，尼惠性作为其外甥贺阇梨的遗嘱执行人上

状，要求按遗嘱办事。该文书所附洪 所判的

不可违背“亡僧遗嘱”，说明这里是遵从遗嘱分配

亡僧财产，处理其身后事，充分显示依据遗嘱继

承财产的做法是获得敦煌官方的保护与尊重的。

（二）规定精神方面的违约惩罚以杜绝纠纷

精神方面（宗教方面）的违约惩罚出现在敦

煌文书中，可以作为杜绝纠纷的一种声明和防

备。“如若违吾语者，吾作死鬼，掣汝门镗，来共

汝语。一毁地白骨，万劫是其怨家。二不取吾

之语，生生莫见佛面。”［7］523-524这是 S.343《析产遗

书样文》中规定的精神方面的惩罚，既提到了鬼

神报复，又以无缘见佛面来警示。“或有五逆之

子，不凭吾之委嘱，忽有诤论，吾作死鬼，亦乃不

与拥护。”［7］531这是 S.5647《遗书样文》的记载，同

样以诉诸鬼神等精神方面的惩罚为警示。“如若

不听母言教，愿三十三天贤圣不与善道，春（眷）

属不合当恶，坏增百却（劫），他生莫见佛面，长

在地狱，兼受畜生。”［7］529以上是 S.6537v《慈父遗

书样文》中的文字，与前两份样文中针对违反遗

嘱的情况提出精神报应和惩罚不同，该《慈父遗

书样文》主要是针对父亲亡故、母亲还健在的情

况下“不听母言教”而提出的精神报应与惩罚以

预先警示。上述三份文书是各种类型的遗书样

文，其中都规定了“隐私审判”“生生莫见佛面”

“他生莫见佛面”等宗教性惩罚办法。立遗嘱人

会希望甚至认为，类似宗教信仰方面的预先惩

戒和警示，都足以约束受遗嘱人，尽可能防止日

后发生矛盾与纠纷。

之所以在遗书样文中规定这样详细的精神

惩罚条款，主要是利用当地民众对佛教的普遍

信仰。民众虔敬神明，敬畏鬼神与地狱，诸如

“善恶报应”“下地狱”“阴遣”等种种说法，对信

奉宗教的契约当事人双方而言，是精神层面非

常严重的惩罚。在这些方式的警示与威吓之

下，当事人一般不敢违背契约、遗书的规定。这

样的精神惩罚条款，也的确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减少家产继承纠纷的发生。

（三）争取得到官府认可以尽可能避免纠纷

第一，在遗嘱中记录违反遗嘱后的告官处

理方式以杜绝纠纷。隋唐五代时期的遗嘱，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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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会明确指出自身所拥有的证明力、执行力。

出现纠纷时，分家时所立的契约就显得更加重

要了，往往既能作为分家的凭证，更是家财分割

的依据；可以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书证，亦可以

作为杜绝纠纷的一种保障。我们可以理解为，

杜绝日后发生纠纷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立遗嘱原

因。立遗嘱的目的正在于防止家人日后由于家

产分配发生争执和矛盾，避免出现兄弟反目、子

孙不和甚或生出仇隙。比如，S.2199《唐咸通六

年（865 年）尼灵惠唯（遗）书》文末即规定：“已后

更不许诸亲吝护，恐后无凭，并对诸亲，遂作唯

（遗）书，押暑（署）为验。”［11］153P.3744《年代不详

（9 世纪中期）僧张月光张日兴兄弟分书》中规

定：“如有违者，一则犯其重罪，入狱无有初期。

二乃于官受鞭一阡（千）。若是师兄违逆，世世

堕于六趣。恐后无凭，故立斯验。”［7］437如此约束

性条款，对之后有可能不遵守分家契约规定的

行为进行了预防性的警告和约束。再如，S.5647
《遗书样文》中还写道：“右件分割，准吾遗嘱，分

配为定……若有违此条流，但将此凭呈官，依格

必当断决者。父母遗书一道。”［7］531-532 明确提出

如果违背遗嘱规定，就要提请地方官“依格断

决”。P.4001《遗书样文》同样说明该文书可以作

为日后出现纠纷需要解决时的凭据：“恐有诤

论，立此文书，用为后凭。”［7］526

第二，获得官府的认可。在 S.2199《唐咸通

六年（865 年）尼灵惠唯（遗）书》中，见证人的押

字处，既有索郎水官，还有左都督，根据邢铁的

研究，“此二人当兼有见证人和官府代表的双重

身份。在另一份残断遗嘱原件上，清楚地写着

‘将此凭呈官’字样。官府盖印意味着有了合法

效力，特别在发生遗嘱继产纠纷时只有官府盖

印的文书才受法律保护”［12］90-91。笔者认同这种

观点，“乡法”的权威性在获得国家法与官府的

认同之后，才更加突显，更有实际法律效力。

四、余论：家庭内部凝聚力和

亲缘特征的逐渐削弱

《唐律疏议》卷一二“子孙别籍异财”条规

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

年”［3］277，还规定“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

异财者，徒一年”［3］277。需要注意的是，《唐律》同

样不许祖父母、父母轻易提出要子孙别籍，不过

允许他们在生前按自己的想法或生活需要支

配、析分财产。《唐律疏议》卷一二就记载：“若祖

父母父母处分，令子孙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

者，得徒二年，子孙不坐。但云别籍，不云令其

异财；令异财者，明其无罪。”［3］277

因为那些被官府旌表的累世“同居共财”的

大家庭既是士大夫们理想中宗族组织的完美境

界，又能充分体现宗法伦理精神，其人际关系、

行为方式往往被视为普通宗法组织效法的榜

样。但是，即使官方政策明确规定了父母在世

时儿子们不许分家，随着世易时移，民众也会更

多地依据自己的日常生活实际和需要来处理家

中事务。普通人家也是愿意较早分家的。究其

原因，主要在于税役的负担。户等高下是唐代

征派税役的主要依据，户等高的家庭拥有较多

的田产和较多的男丁，就得承担比较重的税役

负担，这样，尽早分家、异居成为人们减少家中

田产、降低男丁数量以达成降低户等目的从而

减轻税役负担的必然选择。

在敦煌文书的分家析产文书及样文中，大

多体现出一次性分家析产方式（而非多次性析

分方式）的特点。分书开头会对兄弟之间情深

义重不忍分家的情状进行描述，但终究会显现

出由于父母辈的去世、子侄辈的逐渐长成而出

现的原有大家庭内部凝聚力逐渐减弱、亲缘特

征逐渐淡化的特点。“分枝各别，具执文凭，不许

他年更相斗讼”［7］455，“今对六亲，商量底定，始立

分书，既无偏坡（陂），将为后验”［7］455，“其两家和

同，对亲诸（诸亲）立此文书。从今已后，不许诤

论。如有先是非者，决丈（杖）五拾。如有故违，

山河违（为）誓”［7］431。为了避免亲属之间日后为

争夺家产而发生纠纷甚至反目，因此在老兄弟

们还在世的时候选择立分家文书一次性析分，

成为大多数家庭的必然选择。相关分家文书之

后都附有析产清单，上面列有相关应分的所有

家产——田土、屋舍、牛羊以及家中日常所用的

什物，“人各一本，不许重论”［7］455-456，就此完成家

产的一次性析分。成家之后的兄弟各自拥有了

自己的妻室、儿女，小家庭组建之后，自然会有

自己的物质、精神生活需要，原有的“利益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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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味不再那么强烈，家庭内部的向心力和凝

聚力逐渐减弱。逐渐地，小家庭与大家庭之间，

小家庭与小家庭之间，因为利益诉求不同，不可

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冲突。大家庭的家长在世

时，尚且能够用自己的权威来维持大家庭表面

的安稳局面，暂时掩盖矛盾，一旦大家庭的家长

亡故，兄弟（各小家庭的家长）之间在财产分配、

分割方面自然会有争议、有纠纷。“乡法”在这些

方面能起到调节、规范作用，能够通过订立契约

的方式来约束彼此，在矛盾激化、对簿公堂之

时，契约作为“乡法”也能够起到证据的作用。

此外，兄弟按照均分原则分家之后，随着家

中人口（尤其是男丁）的增多，土地、屋舍等祖传

家产便很难满足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这样，

迁居他处、另谋生路就成为一部分人不得已的

选择。唐末五代的正式法律格敕中规定出卖祖

传田宅时，需要先问房亲、四邻等人是否需要，

如果不需要，才可以卖给其他人。这一原则，在

宋元以后的田宅买卖方面执行得比较彻底，尽

可能将祖传田宅留在本家族或邻里所有的范围

中，以尽量减少产权纠纷。不过，依据杨际平等

学者的研究：“在唐末五代的敦煌，似乎尚未强

调房亲村邻原则，目前所见的敦煌买卖、典押、

博换田土、舍宅、宅基契共 24 件，其中立契双方

姓名俱存者计 13 件……只有 1 件（即第 13 件）买

地契是在同姓（叔侄）间进行；另有 1 件（即第 8
件）不甚明确，其余 11 件都是在异姓间进行。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时田宅的买卖，多数是在异

乡（部落）异姓间进行。田宅在异乡异姓或同乡

异姓间买卖，势必会导致异姓杂居现象的发

展。兄弟均分家产，容易造成宗族聚居；田宅在

异姓间买卖，又容易造成异姓杂居。两者互相

作用的结果，也就形成了敦煌户籍所见的那种

局面：在一乡一里这个较大的范围内，为数十种

姓氏杂居；而在乡里的某些地段，又常是家族

（或宗族）聚居。”［13］综合所见的相关材料，笔者

认同此种观点。

S.5647《分书》样文是侄子承父与其叔分家

的样文。尽管在开头描述得温情脉脉：“盖闻人

之情义，山岳为期。兄弟之恩，劫石不替。况二

人等，忝为叔侄，智意一般；箱柜无私，畜积不

异。结义之有（友），尚□让金之心。骨肉之厚，

不可有分飞之愿。叔唱侄和，万事周圆。妯娌

谦恭，长守尊卑之礼。城隍叹念，每传孔怀之

能。邻里每嗟，庭荆有重滋之瑞。已经三代，不

乏儒风……”［11］164-166但不管样文开头如何铺排、

粉饰叔侄之间的深情厚谊，最终仍然难敌现实

的生活需要。前文已有叙述，所有涉及的庄田、

车牛、驼马、家资、什物，一切都在分书样文中

“准折均亭”细分。在分家之前，“侄某乙三人”

先给叔预留了一部分财产，用来报答其叔对他

们的养育之恩。然后叔得到“准折均亭”分配之

后的一份，三个侄子共同得到一份。

“自今已后，别开户。树大枝散，叶落情

疏。”［7］466随着家庭由小到大，由“核心家庭”扩张

为“主干家庭”再分出新的几个“核心家庭”，大

多数家庭是没有办法一直维持“同财共居”状态

的，随着家庭内部的凝聚力逐渐变弱，亲缘特征

逐渐削弱，随着在大家庭中拥有权威和凝聚力

的家长去世，新的能令人信服的权威或家长还

没有产生之时，家族往往会走向分户、析家的道

路。血缘亲情能产生向心力，而财产利害关系

毋庸置疑能够产生离心力。随着家庭规模的增

大，日渐减弱的凝聚力和权威感使得血缘亲情

也有所淡化，最终血缘亲情难敌财产利害关系，

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分家异财成为大多数家庭

成员的必然选择。由此，在析分后的小家庭中

形成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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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eparation of Property and Dispute Avoidance in Traditional Society：
Centered on Dunhuang Contract Documents

Jü Hong

Abstract: Dunhuang documents preserved to this day record a large number of behaviors and practices that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s separation of property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different wealth）， identity and
property inheritance， and show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and coexistence of folk law，“rural law” and relevant norms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with social real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and social history， observing the
division of property in China traditional society with Dunhuang documents as the center， and verifying the code，
handed down documents and Dunhuang documents with each other， we can further analyze the economic content
reflected by them and explore the 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ntity of family members and the division of
propert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separation， it is helpful to explain the state of social changes in
Dunhuang， and better observe the folk law and customary law i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legal
culture and cultural mentality implied thereafter. With the increase of family size， the weakening cohesion and sense of
authority make the blood relationship fade. In the end， the blood relationship is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property
interest，and the centrifugal force is greater than the centripetal force. Therefore， the separation of wealth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most family members，thus forming a new balance in the small family。

Key words: Dunhuang documents；contract documents；separation of property；tradition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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